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09月 08日（一）下午 02時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4樓校友會館 

參、主席：曾副校長育民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何政霖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2 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附  件：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2次會議紀錄。（P.7-P.20） 

執行情形： 

案由 執行情形 建議事項 

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1

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已備查 解除列管 

資方代表耿學務長全

福及語文中心王中心

主任素芬因本(113)

年 8 月 1 日起職務異

動，經簽請校長改派

進修學院吳院長明政

及師資培育中心陳中

心主任怡慧，並報請

彰化縣政府核備案。 

已備查 解除列管 

人事室提修訂「本校

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

八點」規定並溯自 113

年 4 月 1 日生效，業

經本(113)年 5月 8日

行政會議及同年 11

月 22 日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 

本案業經簽陳校長核定

後，並溯自113年4月1日

生效實施。 

解除列管 



 

 

有關本校行政人員

114 年度中午休息時

間彈性調移於寒暑假

補休案，業經本(113)

年 11月 6日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 

業於114年寒暑假前，函

知各單位實施。 
解除列管 

臨時動議：有關資深

職員工達一定年資者

(如：10 年、20 年、

30 年)，建請於公開

場合予以表揚，以茲

鼓勵案，擬請人事室

研議相關作業可行性

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經本室研擬相關方案

後，續提第3次會議討論。 
繼續列管 

決議：備查。 

 

案由二：資方代表體育室邱金治主任因本(114)年 1 月 24 日起職務異動，

經簽請校長改派人事室主任王嘉莉，並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備案，

報請公鑒。 

說  明：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 

附  件：彰化縣政府核備函及勞資會議代表名冊。（P.21-P.24） 

決議：備查。 

 

案由三：人事室擬提修訂「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報請公

鑒。 

 

說  明： 

一、本要點第 8 點第 1、2 項規定，約用人員約用期間於上班時間內，不

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惟表現優良經校長同意者，得兼任校內其

他計畫研究助理，兼職酬勞以支領二個工作酬金為限，且每月支領總

額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三分之一。兼職、兼課，應循行政程序，陳請

校長同意後為之，且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其於辦公時間內兼職



 

 

或兼課應以特別休假或事假為之。 

二、為符合本校兼職、兼課及兼任校內計畫研究助理之實務現況、增加法

規運用彈性，新增無論上(下)班時段，如應學校業務需求並循行政程

序，陳請校長同意後得兼職、兼課 (詳如附件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  件： 

一、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P.25） 

二、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草案(修正後規定)。（P.26-P.29） 

三、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草案(現行規定)。（P.30-P.33） 

決議：備查。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人事室提有關擴大本校服務奉獻獎適用對象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3年 12月 12日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2次會議，勞方代表洪委員

碧霞提案：惠請人事室研議，有關資深職員工任職達一定年資者，得於公

開場合予以表揚，以茲鼓勵案。 

二、 查本校為感念在校服務任滿 30年之教職員工，歷來均於每年度校慶慶祝

大會頒發紀念牌及禮券各一份，其適用對象包含編制內教職員、技工及工

友等。 

三、 本室經綜合考量各類人員間之衡平性，擬擴展服務奉獻獎之適用對象，包

含以校務基金進用之約用人員，感念旨揭同仁長期為學校的付出。 

 

擬辦：奉核後，擬於每年度 10月底前，統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 30年之約用人

員，並於該學年度校慶慶祝大會時公開頒發紀念牌及禮券各 1份。 

 



 

 

附件：無。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人事室提有關本校勞資會議提案程序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條規定略以，勞資會議之議事範圍包括勞資會

議運作事項等。 

二、 考量召開勞資會議之目的，係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與和諧，爰

為使本會討論之議題能更切近勞資雙方需求，擬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勞

資會議提案單」。 

三、 提案程序：請於填妥表單案由、說明及建議後，交由各方主席代表簽章，

並由提案人逕送至人事室彙整；本室於收受後表件後，送交相關單位研議

並提會討論。 

 

擬辦：奉核後，擬將提案單放置於人事室網頁供各委員取用。 

 

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勞資會議提案單（P.34）。 

 

決議：請人事室酌作提案表格調整，區分提案人與勞資代表欄位，並連同提案

程序一並修正；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勞方代表提有關「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十一點第六項」規定建議

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高逸杰委員(兼勞方主席) 

 

說明： 

一、 依現行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十一點第六項規定，「約用人員年度請事

病假合計超過五日者，不得評定為甲等」。 

二、 上開條文立法原意在於維護工作紀律，確保組織運作效能。惟隨著勞動法

令演進及社會環境變遷，現行規定已不符時宜，且對員工權益保障不足，

爰提請修正。 

三、 建議修法調整方向： 

(一) 「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者，不得評定為甲等」之規定，建議參酌《勞工請

假規則》普通傷病假每年不得超過 30日及第 7條規定事假每年不得超過

14日，適法修正。 

(二) 建立彈性考評審核機制，若病假超過 30日且有醫療證明（如住院、重大

疾病），屬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則由主管審酌納入考評。 

 

擬辦：奉核後，擬依決議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附件：勞方代表高委員檢附勞資會議提案單（P.35）。 

 

決議：維持現行法規，暫不予變更。 

 

 

 

捌、宣導事項： 

為營造安全、尊重與友善的職場環境，本校已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與性

別歧視防治及處理要點」，並自 113年 12月 25日起通過施行。該要點明定

了性騷擾及性別歧視的定義、預防機制、申訴程序與保護措施，旨在保障

教職員工的基本人權與工作尊嚴。本校亦設有專責窗口，提供保密、安心



 

 

的協助管道。請大家共同遵守，遇有相關情事，務必勇於反映，落實零容

忍原則，共同打造平等且尊重的工作場所。詳細內容請參閱人事室公告，

或洽詢承辦人員。（P.36-42）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14:5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第四屆第  次勞資會議提案單 

案由 

(或建議事項) 

 

說   明 

 

研擬 

(建議) 

方案 

 

提案人 

單位 職稱 姓名(簽章) 

   

(受理)勞資代表 

姓名(簽章) 

提案方主席 

姓名(簽章) 

  

人事室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提案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召開勞資會議之目的係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與和諧；勞資會議決議事

項，勞資雙方均應本協調合作精神予以尊重。 

二、提案程序：由提案人與受理代表共同討論，填妥表單案由、說明及建議並簽章後，

交由受理代表及各方主席代表確認簽章，並由受理代表逕送至人事室彙整；本室

於收受表件後，送交相關單位研議並提會討論。 

三、勞資代表如為本案提案者，「提案人」欄位免填。 

四、如有相關附件請一併檢附，俾憑送交相關單位研議後提會討論。 

五、一個提案請使用一張提案單，本單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user
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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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文字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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